	工作場所危害預防檢查項目

	

	一般安全
	訂定適合本場所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公告於明顯處。

	
	針對工作場所儀器設備應訂有標準操作程序、作業內容應訂有安全作業標準。

	
	室內走道距機械或設備間應有80公分，且主要走道在1公尺以上。

	
	作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跌倒、滑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如無堆積物品、地面平整無潮濕)。

	
	儲物架是否有防止物品掉落之護欄，且重物應置放於低下處。

	消防安全
	滅火器依法適當配置、標示明顯(紅底白字標明滅火器字樣)且取用方便。

	
	滅火器種類符合現場特性。

	
	滅火器氣瓶壓力正常，藥劑未過期。

	
	裝設有緊急照明裝置，且功能正常。

	電氣安全
	電氣設備之電線是否有破損情形。

	
	電器插座應完整且固定於堅固定點，並標示電壓。

	
	配電盤應常保關閉，並設立中隔板與警示標語。

	
	工作場所之電氣設備應施行接地。

	
	潮濕場所之電線接頭使用防水接頭；用電設備應加裝漏電斷路器。

	
	延長線應避免再次串接延長線。

	
	為防止電氣災害，應備有不導電之滅火設備。

	個人防護具
	提供數量足夠且合宜之個人防護具(如耳塞、耳罩、防塵口罩、呼吸防護具、防護眼鏡、防護衣物等)。

	緊急應變
	設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適時更新補充(每六個月定期檢查，備有查核表) 並明顯標示存放處。

	
	緊急照明、避難指標、避難方向指示燈位置明顯，且功能正常。

	
	依場所之危害性，設置必要之災害搶救器材，如供氣式呼吸防護具、緊急洩漏處理設備等，並定期維護。

	化學物質
	化學品(化學品貯存櫃或儲槽)應依危害通識規定進行標示。

	
	提供安全資料表(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且存放於場所明顯易見處。

	
	化學物質應考量其特性，分類貯存放置(如危害性、相容性等)。

	
	毒性及關注性、揮發性化學物質應貯存於具通風功能之藥品櫃。

	
	化學藥品不可存放於地面及過高不易取得處。

	
	藥品架應有防止化學藥品掉落之護欄。

	
	毒性及關注性化學物質應上鎖並妥善管理。

	
	具火災、爆炸危害之物質應遠離煙火或發火源。

	
	存放具火災、爆炸危險物質之貯存場所不得設置具火花、電弧或使用高溫等有成為發火源之虞的機械、器具、設備。

	
	運作毒性及關注性化學物質，應依毒性及關注性化學物質及其成分含量分別按實際運作情形確實記錄，逐日填寫毒性及關注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並妥善保存三年備查。

	
	定期盤點化學物質(含毒化物)，並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使用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管理化學藥品。

	
	使用危害性化學品之人員應參加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排氣設備
	有產生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有害氣體及蒸氣之虞時，應設置局部排氣裝置或排氣櫃。

	
	可燃性粉塵、有害粉塵應有通風、換氣、除塵等必要設施。

	
	排氣櫃內無堆置雜物，影響性能。

	高壓氣體鋼瓶
	氣體危害標示應完整。

	
	高壓氣體鋼瓶應安穩置放，並加固定，未使用時裝妥護蓋。

	
	鋼瓶應經檢驗合格，且未過期。

	
	高壓氣體鋼瓶之貯存場所應有適當之警戒標示，二公尺內無放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可燃性氣體、毒性氣體及氧氣之鋼瓶，應分開貯存。

	
	[bookmark: _GoBack]氧氣鋼瓶應標註「嚴禁油質」。

	危險性機械、設備
	危險性機械、設備(如鍋爐)應經勞動檢查機構或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並留有紀錄備查。

	
	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皆有符合法規規定之證照。

	機械設備安全
	機械、器具應有必要之安全防護裝置(如護罩、護圍、套胴、跨橋、覆蓋等)。

	
	機械、器具應依規定標示且內容完整(如製造號碼、製造者名稱、製造年月日、種類名稱、安全裝置，額定功率、電流、電壓等)。

	
	有顯著危險之動力運轉機械，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非指原有之開關)。

	
	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應標示「不得使用手套」。

	
	使用對地電壓在150伏特以上之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濕潤場所、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電器設備，應設置高敏感度、高速型之感電防止用漏電斷路器(設置有困難時得以接地替代)。

	
	機械、設備應訂有標準操作程序。

	
	針對會產生非游離輻射（紅外線、紫外線、雷射…等）之機械、設備，應設有適當防護措施。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研磨機與研磨輪…等(104年起)需有安全標示([image: http://law.isha.org.tw/isha_law_b/FileSystem/FileUpload/074/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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